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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招生日程

类别 日程 注意事项

网上报名
2019. 6. 4(周二) 10:00

~ 6. 14(周五) 17:00为止

报名网站

▶ http://www.jinhakapply.com
▶ http://ipsi.dankook.ac.kr

提交申请材料

申请者全部材料必须在

2019. 6. 20(周四) 
17:00前到达

申请者须将在报名网站上所提供的“材料发送信封专用标

贴”打印并粘贴于材料文件袋上,用挂号邮件方式提交。
规定期限内材料未能到达时，将不予接受，请谅解。 
※ 在审查材料期间校方也会向个别报考生要求补充提交

材料。

笔试（韩国语考试）
竹田 ·天安校区统一进行

2019. 7. 6(周六)
10:00 ~ 11:20

1. 未取得TOPIK3级以上成绩者必须参加笔试 。
※ 笔试免试对象者请参照第11页
※ 笔试统一在竹田校区进行

2. 笔试相关事项将在考试开始3天之前在本校入学官方

主页上（http：//ipsi.dankook.ac.kr）发表。
3. 考试当天需携带准考证与身份证件

（护照或外国人登录证）。

发布第一阶段合格者名单

（材料审查/笔试结果）
2019. 7. 12(周五) 结果将公布于本校入学官方网站（不进行个别通知）。

面试
竹田 ·天安

共同进行
2019. 7. 20(周六) 10:00

1. 只对第一阶段合格者进行面试，面试统一在竹田校区实行。
2. 面试当日, 考生必须出示准考证与身份证

（护照，或本国身份证，或外国人登录证）。

公布合格者名单 2019. 7. 26(周五) 17:00
公布于我校入学指南网站上(http://ipsi.dankook.ac.kr)，
不进行个别通知。

缴纳学费

2019. 8. 1(周四) ~ 8. 8(周四) 
<09:00~16:00>

1. 录取者须在我校入学指南网站上将录取通知书与学费

缴纳通知书打印之后，将学费缴纳于指定银行

（也可以通过网络银行或电话银行缴纳）。
2. 如不能在规定期间内缴纳学费, 取消录取资格。
3. 有关学费的缴纳，请参考我校入学网站的“录取者注

册指南”。

发放标准入学许可书 2019. 8. 1(周四)~ 8.23(周五)
地点：1. 竹田：国际处全球化教育组（国际馆109号）

2. 天安：国际处 全球化协力支援组

（产学协力馆511号）

开学日 2019. 9. 2(周一)

※ 上面日程根据实际情况可能会有所变动，校方将提前在我校入学网站上公布。

http://www.jinhakapply.com
http://ipsi.dankook.ac.kr
http://ipsi.dankook.ac.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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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招生单位：竹田校区

1. 新生

类别 学院 招生专业

人文

国际学院

国际经营学专业

自然 国际自由专业学部
软件学，韩国学

影像 表演&制作（仅限外国人）

人文

文科学院

国语国文系

史学系

英美人文学系

哲学系

法学院 法学系

社会科学学院

政治外交学系

行政学系

都市规划 ·不动产学部（都市地区规划学系，不动产学系）

大众传媒学部（新闻报刊、影像咨讯、广告传播）

应用统计学系

商谈学系

商经学院

经济学系

贸易学系

经营学部（经营学、会计学）

自然

建筑学院
建筑学系（5年制）

建筑工学系

工科学院

电子电气工学部

高分子工学系

纤维系统工学系

土木环境工学系

机械工学系

化学工学系

SW融合学院

软件学系

应用计算机工学系

移动通信系统工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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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学院 招生专业

艺能

艺术设计学院

陶艺系

视觉传达设计

公演电影学部　音乐剧

时装产业设计系

舞蹈系

韩国传统舞蹈

现代舞

芭蕾舞

音乐学院

器乐系

钢琴

弦乐

小提琴

中提琴

大提琴

低音提琴

管乐

长笛 

双簧管

单簧管

大管（巴松）

圆号

小号

次中音长号（tenor trombone）

打击乐器

声乐系

作曲系

国乐系

器乐系（管乐） 

笛

大笒

奚琴

牙筝

短箫

器乐系（弦乐） 
玄琴

伽倻琴

器乐系（打击乐器） 杖鼓

声乐 

正歌

韩国清唱

京西道唱

理论作曲

《参考事项》 
• 招生专业栏目里，括号是表示本学部的‘教育课程运营单位的专业。 • 师范学院不招外国留学生。 
• 由于需要取得工学教育认证(ABEEK)，工科学院与建筑学院--建筑工程学系的学生须修习“工学专门教育课程”(请咨询

后再申请本专业）。
• 由于需要取得建筑学教育认证(KAAB), 建筑学系(5年制)学生须修习“建筑学专门教育课程”(请咨询后再申请本专业）。
• 申请国乐系的学生请提前与国际教育组联系，确认细分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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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插班生

类别 学院 招生专业
插班

2年级 3年级

人文

国际学院

国际经营学专业 ○ ○

自然

移动通信系统工学专业 × ○

国际自由专业学部
软件学，韩国学

○ ○
影像表演&制作（仅限外国人）

人文

文科学院

国语国文学系 ○ ○

史学系 ○ ○

英美人文学系 ○ ○

哲学系 ○ ○

法学院 法学系 ○ ○

社会科学学院

政治外交学系 ○ ○

行政学系 ○ ○

都市规划 ·不动产学部（都市地区规划学，不动产学系） ○ ○

大众传媒学部（新闻报刊、影像资讯、广告传播） ○ ○

应用统计学系 ○ ○

商谈学系 ○ ○

商经学院

经营学部（经营学、会计学） ○ ○

经济学系 ○ ○

贸易学系 ○ ○

自然

建筑学院
建筑学系（5年制） ○ ○

建筑工学系 ○ ○

工科学院

电子电气工学系 ○ ○

高分子工学系 ○ ○

纤维系统工学系 ○ ○

软件学系 × ○

应用计算机工学系 × ○

土木环境工学系 ○ ○

机械工学系 ○ ○

化学工学系 ○ ○

SW融合学院

软件学系 ○ ×

应用计算机工学系 ○ ×

移动通信系统工学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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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学院 招生专业
插班

2年级 3年级

艺能

艺术设计学院

陶艺系 ○ ○

视觉传达设计 ○ ○

公演电影学部 音乐剧 ○ ○

时装产业设计系 ○ ○

舞蹈系

韩国传统舞蹈 ○ ○

现代舞 ○ ○

芭蕾舞 ○ ○

音乐学院

器乐系

钢琴 ○ ○

弦乐

小提琴

○ ○
中提琴

大提琴

低音提琴

管乐

长笛

○ ○

双簧管

单簧管

大管（巴松）

圆号

小号

次中音长号

大号

打击乐器 ○ ○

声乐系 ○ ○

作曲系 ○ ○

国乐系

器乐系（管乐）

笛

○ ○

大笒

奚琴

牙筝

短箫

器乐系（弦乐） 
玄琴

伽倻琴

器乐系（打击乐系） 杖鼓

声乐 

正歌

韩国清唱

京西道唱

理论作曲

《参考事项》 
• 招生专业栏目里，括号是表示本学部的‘教育课程运营单位的专业。 • 师范学院不招外国留学生。 
• 由于需要取得工学教育认证(ABEEK)，工科学院与建筑学院--建筑工程学系的学生须修习“工学专门教育课程”(请咨询

后再申请本专业）。
• 由于需要取得建筑学教育认证(KAAB), 建筑学系(5年制)学生须修习“建筑学专门教育课程”(请咨询后再申请本专业）。
• 根据教育编制改编,从2020学年度开始不选拔国际自由专业学生 。
• 申请国乐系的学生请提前与国际教育组联系，确认细分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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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招生单位：天安校区

1. 新生

类别 学院 招生专业

人文

外国语学院

中文系

日语系

德语系

法语系

西班牙语系

俄语系

英语系

蒙古学系

中东学系

葡萄牙（巴西）语系

公共人才学院

公共管理学系

社会福祉学系

环境资源经济学系

自然

自然科学学院

数学系

物理学系

化学系

食品营养学系

生命科学系

微生物学系

分子生物学系

融合技术学院

新素材工学系

食品工学系

产业工学系

能源工学系

显示工学系

生命资源科学学院

食粮生命工学系

动物资源学系

环境园艺学系

绿地造景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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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学院 招生专业

艺能 艺术学院

美术学部

工艺系（金属、纤维）

东洋画系

西洋画系

雕塑系

文艺创作系

生活音乐系

作曲

歌唱（Vocal）

爵士钢琴（Jazz Piano）

架子鼓（Drum）

吉他（Guitar）

贝斯（Bass）

体能 运动科学学院

生活体育学系（男，女）

运动处方康复学系（男，女）

运动经营学系（男，女）

国际运动学系（男，女） 跆拳道及其它多种项目

自然
保健科学学院

临床病理学系 

物理治疗学系

心理治疗学系

人文 保健行政学系

 [备注]
• 招生专业栏目里，括号是表示本学部的‘教育课程运营单位的专业。
• 由于需要取得工学教育认证(ABEEK)，融合技术学院的学生须修习“工学专门教育课程”(请咨询后再申请本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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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插班生

类别 学院 招生专业
插班

2年级 3年级

人文

外国语学院

中文系 ○ ○

日语系 ○ ○

德语系 ○ ○

法语系 ○ ○

西班牙语系 ○ ○

俄语系 ○ ○

英语系 ○ ○

蒙古学系 ○ ○

中东学系 ○ ○

葡萄牙（巴西）语系 ○ ○

公共人才学院

公共管理学系 ○ ○

社会福祉学系 ○ ○

环境资源经济学系 ○ ○

自然

自然科学学院

数学系 ○ ○

物理学系 ○ ○

食品营养学系 ○ ○

化学系 ○ ○

生命科学系 ○ ○

微生物学系 ○ ○

分子生物学系 ○ ○

融合技术学院

新素材工学系 ○ ○

食品工学系 ○ ○

产业工学系 ○ ○

能源工学系 ○ ○

显示工学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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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学院 招生专业
插班

2年级 3年级

自然 生命资源科学学院

食粮生命工学系 ○ ○

动物资源学系 ○ ○

环境园艺学系 ○ ○

绿地造景学系 ○ ○

艺能 艺术学院

美术学部（工艺系，东洋画系，西洋画系，雕塑系） ○ ○

文艺创作系 ○ ○

生活音乐系

作曲

○ ○

歌唱（Vocal）

爵士钢琴（Jazz Piano）

架子鼓（Drum）

吉他（Guitar）

贝斯（Bass）

电子大提琴

体能 运动科学学院

生活体育学系（男、女） ○ ○

运动处方康复学系（男、女） ○ ○

体育经营学系（男、女） ○ ○

国际运动学系（男、女） 跆拳道及其它多种项目 ○ ○

自然
保健科学学院

临床病理学系 ○ ○

物理治疗学系 ○ ○

心理治疗学系 ○ ○

人文 保健行政学系 ○ ○

[备注]
• 招生专业栏目里，括号是表示本学部的‘教育课程运营单位的专业。
• 由于需要取得工学教育认证(ABEEK)，融合技术学院的学生须修习“工学专门教育课程”(请咨询后再申请本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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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申请资格

[新生与插班生共同具备条件]
※ 竹田校区与天安校区两个校区不可同时申请。
※ 多种国籍者及无国籍者不可申请。
※ 台湾地区申请者父母中只有一人持有台湾国籍，也可按照父母均为外国人的外国考生的申请方法进行申请。
※ 只有毕业于该国有关教育法律规定的正规学校者可以申请。
※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录取者不可申请。

1. 新入生
申请类别 申请资格

父母均为外国人的外国学生
• 报考者及父母均为外国人，完成小学、初中、高中十二年全部教育课程，韩国国
内外高中毕业（或即将毕业）者。

• TOPIK3级以上成绩持有者或未持有时可参加本校自主考试者

※ 获得国家政府奖学金或姊妹学校校长(院长)推荐的学生，韩国语能力考试持有TOPIK1级或以上成绩可以报名。 
※ 艺 ·体能报名者需持有TOPIK2级或以上成绩。但，TOPIK1，2级的学生入学后，申请学分将会受到限制。（学分申请标准, 请参考第12页）

<国际学院（国际经营学），SW融合学院（移动通讯系统工学）> 
校区 招生专业 申请资格

竹田

国际

经营学

TOEFL Score IBT 80分以上， ACT Composite Score 21分以上，SAT Combined Score 1030
分以上, 或者IELTS 6.5以上，此成绩中选择其一

※ 2016年3月以前SAT应试者SAT Combined 1500分以上或者SAT CR+M 1050分以上 & SAT 
Writing 400以上持有者

移动通讯

系统工学

TOEFL Score IBT 80分以上， ACT Composite Score 18分（ACT Math24）以上，SAT 
Combined Score 980分(SAT Math 620) 以上, 或者IELTS 6.5以上，此成绩中选择其一

※ 2016年3月以前SAT应试者SAT Combined 1300分以上(包含SAT Math 600分以上) 或者

SAT CR+M 900分以上(包含SAT Math 600分以上) 以上成绩持有者

2. 插班生(2年级或3年级)
申请类别 申请资格

▶ 具备新入学申请资格者，并且具备以下任一条件者

2年级插班

• 韩国国内正式4年制大学里，已经完成（或即将完成）1年（2个学期）并且已获得（或即将获得）
学分在33分以上者

• 国内外正式大专院校毕业（将毕业）者

• 国外正式4年制大学里完成（或即将完成）1年(2个学期），并且取得了获得学士学位所需基本学分的

1/4以上者

3年级插班

• 韩国国内正式4年制大学里，已经完成（或即将完成）2年（4个学期）并且已获得（或即将获得）
学分在65分以上者

• 国内外正式大专院校毕业（将毕业）者 

• 国外正式4年制大学里完成（或即将完成）2年(4个学期），并且取得了获得学士学位所需基本学分的

1/2以上者

 

※ 获得国家政府奖学生、姊妹学校校长(院长)推荐的姊妹学校学生中韩国语能力考试TOPIK1级以上即可申请。但，TOPIK1，2级
入学后，申请学分将会受到限制。（学分申请标准, 请参考第12页）

※ 申请艺 ·体能专业的插班生，需至少持有TOPIK3级或以上的成绩。
※ 天安校区艺术学院（生活音乐系除外）报名者必须在之前大学修习过相同专业。
※ 天安校区体育类专业报名者需满足以下2个条件的任一。

① 在之前的大学里修习过相同专业
② 可以提交国际协会或者本国公认协会认证的国际赛会或全国（或地区）规模赛会实际证明书（参赛及获奖证明、资格

证）。但是，国际运动学系必须提交全国规模运动赛会的获奖证明书。
※ 申请者必须证明本人攻读于该国教育部公认的正规大学或大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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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审查方法

1. 审查项目及所占比率　

类别 阶段
项目所占比例(%)

材料审查 笔试 面试

• 父母均为外籍的外国人考生
第一阶段 P/F P/F -

第二阶段 - - 100%

※ 笔试（韩国语考试）免试对象：
- 取得韩国语能力考试（TOPIK）3级以上成绩者

- 国家奖学生，姊妹大学校（院）长推荐者中具备韩国语能力考试（TOPIK）1级以上成绩者

- 艺术、体育类专业新入生报名者中（TOPIK）2级以上持有者

- 国际经营学系(专业)，移动通信系统工学系（专业）申请者

2. 笔试（韩国语考试）

（1）日期及场所：2019. 7. 6（周六）10:00~11:20，考试地点另行通知

（2）出题类型：客观式题目，参照韩国语能力考试（TOPIK）考试出题

（3）合格标准：获得60分（满分100分）以上者合格

3. 面试：统一在竹田校区进行（笔试合格者及笔试免试者都必须参加面试）

（1）面试日期与场所：2019. 7. 20.（周六）10:00~，考试地点另行通知

（2）招生单位与面试内容

招生单位/授课方式 面试内容 面试地点

一般学科/韩语授课  • 基本韩语能力及一般口述面试

竹田校区英语授课

（国际经营学，移动通讯系统工学）
 • 一般口述面试（英语面试）

（3）合格标准：或者60分（满分100分）以上者合格

※ 境外者

- 一般境外者必须提交韩国语能力考试（TOPIK）成绩。视频面试与现场面试同事进行。

- 只对本校合作机构进行实地笔试和面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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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选拔方法
（1）根据审查标准与程序， 附合条件者合格。

（2）未达到申请资格者, 材料不完整者, 作弊者, 不能证明其身份者均不能成为被审查的对象。 

      ※ 学历认证报告未提交者，将不能通过一阶段审核。

（3）不参加由本校国际教育中心主持的笔试考试或者笔试考试成绩不合格时，自动失去入学资格。

（4）面试成绩未满60分(100分为满分)为不及格。

（5）对于招生指南里没有明确提到的事项，根据外国新生、插班生选拔的基本原则进行处理。

5. 正规课程学分申请标准（国际经营学，移动通讯系统工学申请者除外）
[获得自己国家政府奖学金的学生、得到姐妹学校校长(院长)推荐的姐妹学校学生，艺 ·体能专业报名者]

❏ 学分申请标准 

– TOPIK 3级以上：一般大学标准

– TOPIK 2级：每学期可以申请正规学分上限为12学分

– TOPIK 1级：每学期可以申请正规学分上限为６学分

※ 每学期开学之前，向国际处提交最新取得的TOPIK成绩，则可解除相应的学分限制 

※ 本校自主考试合格者没有学分限制

6. 毕业时必须具备的条件(国际经营学，移动通讯系统工学申请者除外) 

❏ 最迟必须在毕业的前一个学期提交TOPIK4级证明书，才能取得毕业资格

❏ 插班生：根据之前大学专业以及所修课程进行学分认证，认证学分不足时，将会出现延期毕业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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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提交材料

1. 提交期限：2019. 6. 4（周二）~ 6. 20（周四）17:00截止

2. 提交地点

校区 提交地点

竹田
(16890) 大韩民国京畿道龙仁市水枝区竹田路152（竹田洞126号）檀国大学竹田校区全球化教育组

(글로벌교육팀) 国际馆 109号

※ 天安校区以及竹田校区申请材料全部提交至竹田校区全球化教育组(글로벌교육팀)

3. 提交方法：须以挂号邮件提交

｢申请者须将在报考网站上所提供的材料提交用标贴打印后粘帖到材料信封上，然后以挂号邮件方式提交｣

4. 提交材料

提交材料 新生 插班生 备注

① 入学志愿书1份 ○ ○ 网上报名成功后打印并附本人亲笔签名后提交

② 自我介绍书★1份 ○ ○ (插班生）高中与大学都需提交

③ 护照复印件1份 ○ ○

④ 护照照片3张 (3cm × 4cm, 白色背景) ○ ○

⑤ 外国国籍证明书1份（身份证或护照复印件） ○ ○ 申请者与父母双方均须提交

⑥ 亲属关系公证书原件及户口簿复印件各1份 ○ ○
1. 公证书内必须附有英文或韩文公证内容

2. 父母离异或者去世，需额外提交证明材料

⑦ 韩国法务部签发外国人登录证复印件1份 ○ ○ ※ 持有者提交

⑧ 有关财政担保材料★各1份 ○ ○ 请参考第14页“有关财政担保材料”

⑨ 学历调查同意书★(各1份) ○ ○ (插班生）高中与大学都需提交

⑩ 最终学历证明（毕业证）复印件1份学历调查

同意书★(各1份)
○ ○

1. 新生：高中毕业及成绩证明

2. 插班生：
① 大专毕业者：大学及高中毕业及成绩证明

② 大学在读者：大学在读证明及成绩证明，
以及高中毕业证明

⑪ 最终学历相关成绩证明书复印件1份 ○ ○

⑫ 最终学历认证报告书原件1份 ○ ○ 请仔细阅读第14页“材料提交时注意事项”

⑬ 韩国语能力考试（TOPIK）成绩证明书 ○ ○ ※ 持有者提交

⑭ 出入境情况证明书原件1份 ○ ○ 申请者提供本人出入境情况证明书

⑮ 公认英语考试成绩单、SAT · ACT成绩单中1份 ○ ○ ※ 相关专业申请者须提交

※ 海外申请者报名前必须进行入学商谈（申请签证相关事宜）
※ 得到本国政府提供的国家奖学金的学生还须提交有关奖学金的证明书。
※ 有★号表示的材料须在报考网站(http://ipsi.dankook.ac.kr)上将表格下载、填写之后提交。
※ 在正规四年制大学里一年以上的教育课程肄业者必须提交相关证明，如为毕业所需的学期、肄业学分、为取得学士学位最少需要多

少学分等。
※ 外国学校所发放的各种证明书必须得到学校所在国的指定政府机关的"APOSTILLE认证"，或学校所在国的韩国领事馆的“领事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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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材料提交时注意事项

（1）材料提交

① 中国国籍申请者

类别 提交材料（提交最终学历证明书）

新生/
插班生

※ 中国高中认证或中国中职，职业资格认证 

方法：进入Http://www.cdgdc.edu.cn（中国学位与教育信息网）→点击菜单里的

学位认证→申请中国高中认证或者中国中职，职业资格认证（申请方法参照网站 

电话：86-1082379480）

2019. 6. 20(四)
17:00为止

※ 韩国境内者：Confuzius Institute（孔子学院）: 
http://www.cis.or.kr    联系方式：02-554-2688

※ 中国高等教育学历认证（教育部学历证书（学籍）在线验证报告书） 
方法：进入http://www.chsi.com.cn（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点击菜单里的

学历认证→点击中国高等教育学历认证栏目里的“申请学历认证”按钮（申请方法

参照网站）

※ 提交预定毕业（肄业）证明书的申请者在最终合格后必需追加提交毕业（肄业）证明书。并且在提交毕业证明书的

同时需提交教育部关于此学历的在线验证报告书。

② 非中国国籍申请者

可通过外国所在学校发放的毕业证明书和成绩证明书取得“Apostille确认书”或者将材料公证后取得

领事确认后提交（直接访问或者用挂号邮件方式提交）。

※ 规定时间内未能及时提交材料，则视为放弃考试资格。

（2） 相关所有材料原则上必须提交原本，有特殊情况不能提交原本的情况请到材料发行机关或者竹田国际

处教育组进行原本对照后提交复印件。但是入学成绩合格后必须提交原本。

（3） 用英语或韩语以外语言记载的材料需公证后提交英语或韩文的翻译件。

（4） 提前毕业、跳级、成绩及在学记录遗失等特殊情况需提交相关教育机关的证明文件。

（5） 提交的材料上名字与实际使用姓名不符时，需提交相关国家签发的本人证明文件。

（6） 入学考试期间，根据实际情况本校有权利要求学生提交相关补充材料。

（7） 所提交材料一律不予返还。

（8） 财政相关证明材料

类别 提交材料

申请者自己或其父母为担保人时

⦁财政担保书（指定样式） 1份
⦁申请者自己或其父母名义的国内外银行存款余额证明书

(须存韩元￦20,000,000以上或相当于此金额的美元)1份 

从外部机关得到奖学金时 ⦁奖学金证明书(发放奖学金的机关签发) 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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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申请须知

1. 校方不退还申请者提交的材料(报考费包括在内)。报名结束（报考费交纳完毕）之后，报考者不能更改入

学申请书的内容或取消申请。

2. 遗传性疾病患者、危害别人的传染性疾病患者、先天性疾病患者或如无第三者的帮助就不能上学（实验、

实习）的疾病患者均不可申请。

3. 本招生简章中没有明示的事项，将根据新生选拔准则进行处理。另外，考试成绩不公开。

4. 如入学申请书及提交材料里的内容不符事实, 或如以非正当手段(提交材料的伪造 · 变造、替考等)获得录取，

或如入学我校之前不能毕业(肄业)于前籍学校, 即使已得入学批准, 也将被取消录取资格。 

5. 如果韩国法务部出入境管理所或者在外领事机关不予发放签证的话，最终成绩合格者将被取消入学资格。

此类情况学校不承担任何责任。

6. 考生考试当日不能携带任何无线通讯设备(手机等)及电子词典进入考场。如违反此律, 就被看做为作弊者而

被取消资格。

7. 考生考试当日必须携带准考证与身份证明，如护照，本国身份证，或外国人登录证。

8. 如果校方向申请者要求学历调查，申请者必须提供积极合作。

9. 申请者的联系方式如有变更，须立刻告知竹田校区的全球化协力组。因为联络方式写错或无法联络等原因

发生的所有损失，由申请者本人承担。

10. 学生入学后必须根据校方的规定处理一切事项。

11. 我校为了提高学生的英语水平，正在实行“公认英语毕业认证制”。

12. 竹田校区的工科学院与建筑学院的建筑工程学系、天安校区的融合技术学院新生须接受“工学专门教育课

程”教育，毕业时即得到工学教育认证(ABEEK)。

13. 建筑学系(5年制)新生须接受“建筑学专门教育课程”教育，毕业时即得到建筑学教育认证(KAAB)。

14. 父母均为外国人的最终合格者必须购买一般人身保险或者是国民健康保险，已经购买者需提交相关材料和

证明，对于选择购买一般人身保险者所购买的保险必须包括意外伤害和疾病。拒不购买保险者将来在奖学

金及各种政策上都将有可能承受损失。

15. 申请者必须熟知此招生指南的一切内容。因为个人原因而导致的一切损失，由申请者本人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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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报考指南

1. 网上报名：2019年6月4日(周二) 10:00点至6月14日(周五)17:00点截止

※ 大韩民国标准时间， 24小时接受报名.

2. 报名网站及联络方式

报考网址 联络方式 备注

▶http://www.jinhakapply.com
(电话) 1544 - 7715
(传真) 02-722-5453

学生只能通过该网站才能报考，对于有关网上报考的

详细内容如有疑问，请您与该报考网站运营方联系

3. 报考方法

第一阶段：进入报考网站注册 第二阶段：填写入学申请书及报考

进入
网站

 进入报考网站

(www.jinhakapply.com)
填写
申请书

• 填写报考事项、报考者个人信息, 学历情况等

• 填写内容必须符合事实，并仔细填写

• 网上报名必须于2019年6月14日（周五）17:00点之前

输入并且保存，才会被默认报名完毕。如没有保存，
则报名失败。

注册 • 注册（报名者本人真实信息记载） 确认
申请书 • 反复确认填写完毕的入学申请书

确认
注意
事项

• 点击网站主页报考大学名单中的

檀国大学

• 必须确认注意事项

缴纳
报考费

• 缴纳报考费

• 缴纳报考费之后，将无法更改输入内容或取消报考

打印
准考证

• 打印准考证（面试时，必须携带）
• 报考者须将在报考网站上所生成的材料提交用标贴打

印并粘贴于材料信封上，然后以挂号邮件方式提交，
材料提交截止时间为

2019年6月20日（周四）17:00，请严守时间。

※ 对于报考者报考时填写的一切内容，我校只用于入学审查，不作其他用途。

http://www.jinhakapply.com


- 17 -

4. 报考费

招生专业 报考审查费 报考审查费退还

全专业

150,000韩元

(第一阶段 100,000韩元)
(第二阶段  50,000韩元)

※ 对于第一阶段未达标者, 校方在2019年8月9日（周五）之前, 将第二阶

段的审查费(50,000韩元)全额转账退还到报考时填写的韩国国内的银

行账户里

※ 接收报考费的银行账户必须是可用的韩国国内的银行账户

5. 报考时须知事项

（1）完成报名（交纳报名费）之后，报考者不能更改输入内容或取消报考，所以报考者必须正确地熟知招

生指南，并且必须在交纳报考费之前再三确认输入的内容。

（2）缴纳的报考费不予退还。

（3）考生资格是从报考费缴纳完毕并且获得准考号码后开始生效。考生必须将准考证打印出来，考试当日

携带准考证与身份证明[如：护照、本国身份证、或外国人登录证]前来应考。

（4）考生报考时必须特别注意防止填写的错误或遗漏。因填写的错误或遗漏导致的一切损失，由考生本人承担。

（5）如遗失准考证，必须在我校入学指南网站里再次打印。

（6）有关其它更详细的内容，可以参考我校入学指南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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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学费及奖学金指南

1. 学费

招生专业
新生、插班生学费

课程费 入学金

竹田：文科学院、法学院、社会科学学院（大众传媒学部、应用统计学系除外）、
商经学院

天安：外国语学院、公共人才学院、保健科学学院（保健行政学系）、
艺术学院（文艺创作系）

3,523,000韩元

618,000韩元

竹田：社会科学学院（大众传媒学部、应用统计学系）
天安：自然科学学院（数学系）

4,156,000韩元

天安：运动科学学院 4,256,000韩元

天安：保健科学学院（保健行政学系除外） 4,212,000韩元

竹田：建筑学院、工科学院、SW融合学院（软件学系、应用计算机学系）、
国际学院（国际自由学部）

天安：自然科学学院(数学系除外)、融合技术学院、生命资源科学学院

4,639,000韩元

竹田：艺术设计学院、音乐学院

天安：艺术学院(文艺创作系除外)
4,833,000韩元

竹田：国际学院/国际学部（国际经营学） 5,661,000韩元

竹田：SW融合学院/国际学院/国际学部（移动通讯系统工程学） 5,310,000韩元

2. 新生奖学金

<国际经营学、移动通讯系统工程学 申请者除外>

区分 奖学金 特别优惠

TOPIK6级
取得者

课程费的55%（4年）, 宿舍费（4年）
在学期间前一学期平均分需为3.7以上

健康保险费 （4年）
在学期间前一学期平均分需为3.7以上

TOPIK5级
取得者

课程费的35%（1学期）+宿舍费（1学期）

健康保险费（1年）

TOPIK4级
取得者

TOPIK3级 取得者

或本校韩语考试合格者

※本校语学院学习一年以上的学生
课程费的20%（1学期）+宿舍费（1学期）

课程费的15%（1学期）+宿舍费（1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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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经营学>

奖学基准 奖学金

TOEFL Score IBT 80分以上，ACT Composite Score 22分以上，
SAT Combined Score 1030分以上, 或者IELTS 6.5以上，此成绩中选择其一

※ 2016年3月以前SAT应试者SAT Combined 1500分以上或者SAT 
CR+M 1050分 以上 & SAT Writing 400以上成绩持有者

（4年间）课程费50%免除

 在校生奖学金：前一学期平均成绩 

 未满3.1时，不予支付奖学金

TOEFL Score IBT 112分以上，ACT Composite Score 24分以上，
SAT Combined Score 1110分以上, 或者IELTS 7.5以上，此成绩中选择其一

※ 2016年3月以前SAT应试者SAT Combined 1650分以上或者SAT 
CR+M 1150分 以上 & SAT Writing 400以上成绩持有者

（4年间）课程费75%免除

 在校生奖学金：前一学期平均成绩

未满3.3时，不予支付奖学金

TOEFL Score IBT 115分以上，ACT Composite Score 27分以上，
SAT Combined Score 1210分以上, 或者IELTS 8.5以上，此成绩中选择其一

※ 2016年3月以前SAT应试者SAT Combined 1800分以上或者SAT 
CR+M 1300分 以上 & SAT Writing 400以上成绩持有者

（4年间）课程费全免

（4年间）宿舍费全免

 在校生奖学金：前一学期平均成绩

未满3.5时，不予支付奖学金

  <移动通讯系统工学>

奖学基准 奖学金

TOEFL Score IBT 80分以上， ACT Composite Score 21分（ACT Math24）
以上，SAT Combined Score 980分(SAT Math 620) 以上, 或者IELTS 6.5
以上，此成绩中选择其一

※ 2016年3月以前SAT应试者SAT Combined 1300分以上(包含SAT Math 
600分以上) 或者SAT CR+M 900分以上(包含SAT Math 600分以上) 以上

成绩持有者

 (4年间)课程费50%免除

 在校生奖学金：上一学期平均成绩

未满3.1时，不予支付奖学金

TOEFL Score IBT 112分以上， ACT Composite Score 22分（ACT Math24）
以上，SAT Combined Score 1040分(SAT Math 620) 以上, 或者IELTS 7.5
以上，此成绩中选择其一

※ 2016年3月以前SAT应试者SAT Combined 1600分以上(包含SAT Math 600
分以上) 或者SAT CR+M 1200分以上(包含SAT Math 600分以上) 以上成

绩持有者

 (4年间)课程费75%免除

 在校生奖学金：上一学期平均成绩

未满3.3时，不予支付奖学金

TOEFL Score IBT 115分以上， ACT Composite Score 25分（ACT Math26）
以上，SAT Combined Score 1140分(SAT Math 670) 以上, 或者IELTS 8.5
以上，此成绩中选择其一

※ 2016年3月以前SAT应试者SAT Combined 1700分以上(包含SAT Math 650
分以上) 或者SAT CR+M 1300分以上(包含SAT Math 650分以上) 以上成

绩持有者

 (4年间)课程费全免

 (4年间)宿舍费全免

 在校生奖学金：上一学期平均成绩

未满3.5时，不予支付奖学金

※ 已提交TOPIK、英语成绩单者在期限内提交更高级别的成绩时，可获得相应的奖学金。（截止日期2019.06.27下午五点）
※ “获得该国政府奖学金的学生”除外。 
※ 免费提供的宿舍规格为4人间。
※ 奖学金的支付政策及金额将有可能随着本校的奖学政策的改变而有所变动。
※ 特别优惠将与奖学金分开提供，双重奖学金不予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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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学生奖学金

区分 奖学金 Notes

上一学期外国人学生中

成绩最优者

本学期课程费全免， 
本学期宿舍费全免或补贴80%宿舍费

※ 未申请到宿舍的学生（一年以上在

校生），学校会提供宿舍费的80%
作为补贴。
但，不包括由于个人原因没有申请

到宿舍的情况。

上一学期平均学分绩点在

4.0以上的学生

本学期课程费的45%，
本学期宿舍费全免或补贴80%宿舍费

上一学期平均学分绩点在

3.5以上，未满4.0的学生

本学期课程费的35%，
本学期宿舍费全免或补贴80%宿舍费

上一学期平均学分绩点在

3.0以上，未满3.5的学生

本学期课程费的25%，
本学期宿舍费全免或补贴80%宿舍费

上一学期平均学分绩点在

2.5以上，未满3.0的学生
本学期宿舍费全免或补贴80%宿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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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学 咨询

▣ 竹田校区 国际处 全球化教育组
(16890) 大韩民国 京畿道 龙仁市 水枝区 竹田路 152（竹田洞126号）
电话：82-31-8005-2154，2153(中文)
传真：82-31-8021-7120

对奖学金及助学贷款的咨询

▣ 竹田校区 学生处 奖学组

电话：(031) 8005 - 2091~2
传真：(031) 8021 - 7116

▣ 天安校区 学生支援处 奖学支援组

电话：(041) 550 - 1322~3
传真：(041) 559 - 7810

宿舍 咨询

▣ 竹田校区 生活馆管理组

电话：(031) 8005 - 2906~7
传真：(031) 8021 - 7172

▣ 天安校区 生活馆管理组

电话：(041) 550 - 1162~4
传真：(041) 559 - 7830

网络搜索栏

访问我校入学指南网站(ipsi.dankook.ac.kr)，获取更多的入学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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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자기소개서·自我介绍书 · A letter of Self-introduction￭
1. 자기소개에 도움이 될 만한 사항을 구체적으로 쓰십시오  (가정환경, 성장과정, 학교 및 지역환경 등)

请具体写下对本人自我介绍有所帮助的事项  (例如家庭环境，成长过程，学校及周边环境等)
Write your personal information that you want considered as part of your admission application. You 
might include exceptional hardships, challenges, or opportunities that have shaped or impacted your 
life, your personal and educational environment.

2. 우리 대학에 지원한 학부(과)를 희망하는 이유, 입학 후 자기계발 및 학업 계획, 졸업 후의 자신의 진로
계획에 대해 쓰십시오. 请写下关于选择我们学校学习的理由，以及入学后的自我开发、学业计划、毕业后

自身的进路计划等. What motivated you to apply to Dankook University? Explain why you are applying 
to the particular school of study (department) and what is your plan of study and self-development 
after admission, your career goal after grad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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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ficial Agreement
for Enrollment and Academic Credits

(학력조회동의서)
学历调查同意书

尊敬的校领导

  此信为确认我曾参加过                     (中文校名)的课程所用。 (中国境内学校毕业者必须填写学校中文名)

  我已申请成为韩国檀国大学(竹田或天安)2019学年学期的新生, 我在此同意檀国大学适当地对我的学校

档案进行查证。

  所以在此恳请母校在接到檀国大学工作人员的联系时，给予充分的协助，十分感谢。

To whom it may concern

  This letter is to confirm that I attended                                                      

                                                               (school name)

  I have applied to Dankook University in (Jukjeon or Cheonan), South Korea for 2019 academic year 

and I agreed that Dankook University could rightfully make a request to you for my school records.

  In this regard, I would like to ask you to provide full assistance to Dankook University when they 

contact you regarding verification of enrollment and transcript.

Name 姓名:                                                        

Date of Birth 出生日期:                /                /                 

                           (day日)         (month月 )          (year年)     

Date of admission(or transfer) 入学(或转学)日期:                                                 

Date of graduation(or withdrawal) 毕业(或休学)日期:                                              

School Address 学校地址:                                                                     

Country 国家:                               

School Website 学校官网:                                                           

Name and E-mail of Person in Charge 负责人姓名及E-mail地址: (Name 姓名)                        

                                         (E-mail 电子邮箱)                                        

Telephone Number 电话号码:                                                                   

                          (cf. State + Province + Region + Telephone Number)（+86+区号+电话号码）

School Fax number 学校传真号码:                                                              

                          (cf. State + Province + Region + Fax Number)（+86+区号+传真号码）

Sincerely yours,

  敬启
Signature 签名:                                            Date 日期:                                     



- 24 -

              DANKOOK UNIVERSITY 

     FINANCIAL CERTIFICATION FOR ADMISSION

（财政担保书）

1. Name in Full
 (申请人姓名)

Korean Name：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韩国名字)      Family(Last/Sur) name    First name          Middle name(in full)

English Name：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
(英语名字)     Family(Last/Sur) name     First name          Middle name(in full)

2. Marital Status (婚姻状况) ： □ Single (未婚)    □ Married (已婚)

3. Gender (性别) ： □ Male (男)    □ Female (女)

4. Nationality (国籍)：
3. Date of Birth(MM/DD/YY)：
  (出生年月)（月/日/年度）

5. Place of Birth (出生地)：

6. Permanent Address (永久住址）

7. Mailing Address (通讯地址)：

8. Telephone Number(in Korea) （韩国内）电话号码

 (      )                         
Telephone Number(in your own country) (中国）电话号码

 (            )-(           )-(                      )
Country code    Area code      Phone Number

9. Present Occupation (职业)：

                                       

                                       

You and your sponsor must provide for your educational and living expenses for the duration of 

your entire educational program at dankook University. Also, educational and/or living expenses 

must be provided for your husband or wife and/or children who will be accompanying you. Please 

attach a bank certification indicating that either you or your sponsor have at least 20,000,000KRW 

for at least a period of one month in your or your sponsor's account。在檀国大学滞留期间所需学费

生活费必须由学生本人或财政保证人支付，这笔滞留费必须达到能够支付偕同家人的情况下家人的滞留费的金

额。次财政保证书须和能够证明滞留费的下列文件一起提交。 

 本人或者财政保证人的 韩币20,000,000以上 的国内银行存款证明书 (须是一段期间的存款) 或者 内国人  

    (韩国人)的财政保证书 

If you are not paying for your own educational and living expenses, please indicate the person or 

organization who is paying for you:

( 如果本人不能保证在檀国大学的滞留费的话，请填写能够给予财政保证的人或机关。) 

Name (姓名）:                 (财政保证人)

Relationship to Applicant（跟申请人关系）:                      Occupation (职业):                  

Address (地址)：                                                                                 

Tel. (电话号码)：                                     (必须写)

“I guarantee that the amount of US$ will be available for the above named applicant 

and/or husband or wife and/or children for the entire duration of this program.“

本人必须承诺支付上述檀国大学申请人和家庭人员在檀国大学滞留期间所需费用。

 

 Signature (签名)：                                     Date (日期):                            


